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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项目申报实施主体承诺书

我单位 项目申请 2024 年临

县县域商业建设行动财政资金支持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我单位提供的申报材料全部真实、有效；

2.本项目未获得过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；

3.我单位经营稳定、产权清晰，未隐瞒任何可能影响单

位正常经营的有关情形；

4.近三年内，我单位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没有

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执法部门依法处罚，且没有被列入严重失

信主体“黑名单”；

5.如本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，我单位将严格按照我县

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相关实施方案、管理办法等要求，加快推

进项目建设，建立项目档案，及时报告项目进展情况，积极

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规范使用财政资金；

6.如我单位违反以上任一承诺，将无条件退回本项目获

得的财政支持资金，并承担其它有关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